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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9月10日，她所在的单位迎

来了一波“福利”。“我们可以在

中国农业银行办理一张享受低息

贷款的银行卡。”见银行职员上

门服务，不少同事也都在办卡，

她也想刷一波存在感。

谁想，待刘嘉在办卡仪器上

刷完身份证，银行职员却告诉她

“办不了。”一问缘由，结果让她

大为震惊。

“对方说享受低息贷款的银

行卡只能是Ⅰ类卡，且同一家银

行只能绑定一张Ⅰ类卡，但系统

显示，我在农行办理绑定了多张

Ⅰ类卡。”记者从刘嘉提供的翻

拍照片看到，其在中国农业银行

激活的Ⅰ类卡共有 7 张，且目前

开卡状态显示为“Ⅰ类卡‘不可

开’，Ⅱ类卡‘不可开’。”

“我很多年前办过一张农行

卡，后来注销了。”如今突然多

出7 张农行卡，刘嘉起初以为银

行“搞错了”。次日上午，她在单

位附近的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含

浦支行 ) 再次查询，发现自己名

下的确绑定了7张农行卡。

后经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

行核查发现，“刘嘉”分别在江

西、贵州等地开立 3 个Ⅰ类账户。

“其中，一个Ⅰ类账户的开户时间

为 2009 年 9月12日，开户行为

江西萍乡跃进支行；另外两个Ⅰ

类账户的开户时间均为 2009 年

10月12日，开户行分别为贵阳

黔灵支行和贵阳青云支行。三张

凭空多出7张银行卡，长沙一女子直呼“谁的错”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真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9 月 11 日下午，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刘嘉（化名）在微
信朋友圈吐槽自己的遭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刘嘉的经历，说起来还真让人咋舌：9 月 10 日，她偶然发现自己名下多出了 7 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储蓄卡，
且开卡地点都在外省。而事实是，她只在多年前办过一张农行卡，且早已注销。为此，她必须尽快将这 7
个账户销户——然而，事情却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简单……

本案中，如果刘嘉的身份证

被他人冒用并在银行开户，且她

确实不知情的话，那么，开户

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

银行在为客户开户的过程中应当

审核“刘嘉”的身份，或致电刘

嘉本人核实其找人代办银行卡

的真实意愿。在生活中，如果

被他人冒名办理银行卡而造成

损失的，受害人可通过民事诉讼

向法院主张索赔。

至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

理银行卡的行为，可能涉嫌

多重犯罪。

一种是涉嫌构成盗用身

份证件罪。根据我国《刑法》

规定，使用伪造、变造或者

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

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

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证件

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一种是涉嫌构成妨害信用

卡管理罪。《刑法》还规定，使

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2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罚金。而且，使

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仅需一张就可以构成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犯罪

嫌疑人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

行卡后还反复骚扰受害人，又

以各种明示或暗示若不交付财

物，就将个人信息贩卖给他人

或者任意贷款、抹黑其征信，

且提出具体勒索金额的方式催

促受害人交钱等，还将构成敲

诈勒索罪。

被人冒名异地办理银

行卡后，刘嘉是否真的

需要跨省亲自销户呢？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

分行工作人员表示：“无

需客户持身份证亲自跨

省至开户网点办理销户手

续，根据《关于规范冒名

开立借记卡销户流程的

通知》，客户提供有效身

份证、出具相关资料等，

可在全国任一联网网点

进行申请，网点对申请

资料真实性审核无误后，

发起跨省销户流程。像

刘嘉这样的遭遇，我们

会特事特办，并尽快联

系客户择时办理销户手

续。”

9月23日上午，刘嘉

向记者出示了三张法律承诺书截

图，里面除写明Ⅰ类户的账户信

息外，还提到：“本人（刘嘉）确

认上述借记卡非本人开立，本人

也从未委托任何人代表本人开

立上述借记卡，因此确信在贵行

开立的上述借记卡是他人冒用本

人名义和身份证开立。现本人委

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省贵阳市青云支行、黔灵支行

与刘嘉遭遇相似的案例，

其实并不少见。

据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

2016 年 8月 7日报道，安徽淮

北的李女士在 2014 年 2月遗失

身份证后被人冒名办理了20 余

张银行卡——其中，她在中国

银行的系统里有 6 条办卡的记

录，此外，在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均有办卡。

这些银行卡办理的地点分别有

陕西、海南、北京、上海、义

乌等等，但小李表示“她根本

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

另据《华商报》2015 年 6

月25日报道，2007 年 1月，曹

女士在西安上学时，不慎在西

安火车站将刚刚办好的二代身

份证丢失。随后，她回原籍河

北秦皇岛进行了挂失补办。毕

业后曹女士留在了西安。不想，

在 2015 年接到了一通让她大为

震惊的电话——自己名下竟然

被人冒名办理了至少 8 张银行

卡，从开户行地址看，遍及山东、

安徽、河南等地。该报道还提到：

“记者借用一张他人身份证，先

后到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含光路支行、西安银

行含光门支行申办储蓄卡，最

终都办理成功。”

9月21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中国农业银行 (长

沙湘江世纪城支行 )，一名女工

作人员表示，由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

实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

的通知》于 2016 年 12月1日正

式实施，该《通知》规定，同一

家银行，一人只能有一个Ⅰ类户，

“在此之前，客户在同一家银行

的确可以办理多张Ⅰ类卡”。

“身份证遗失后，被他人冒

名办卡的情况在过去也是存在

的。”该工作人员介绍，那时候，

因办卡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

代办人只需出具自己和被代办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代办

银行卡。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一名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当

时全国还没有开通联网核查系

统，如今开通后，如果联网核

查系统反馈居民身份证已失效

或者已挂失，或者非居民身份

证件信息不一致时，银行将视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为客户办理

相关业务。此外，“银行现已对

Ⅰ类账户开立进行了数量限制，

代理开户的账户需要账户本人

持有效开户证件方能激活使用，

对异地开户也要求进行合理性

的审核”。

身份证丢失带来的麻烦

原来这么多人遭遇“冒名办卡”

卡均存在附属卡，且密码已锁

定。”

“我从没去过这些地方。”

更让刘嘉惊奇的是，7 张银行

卡绑定的联系电话均为同一个

号码，记者随后拨打该电话，

接听电话的男子表示：“2009

年，我还没有使用这个手机号

码。”对于刘嘉被他人冒名办

卡一事，对方称“不清楚”。

不过，银行卡的开户时间

倒是引起了刘嘉的注意。“我

在 2009 年 9月丢过一次身份

证，但很快就挂失补办了。”

刘嘉推测，这 7 张银行卡是

被人捡到自己的身份证后冒名

办理。然而，身份证遗失期间，

她从未接到异地开户办卡的验

证电话和短信。

尽管这些银行卡没有借贷

记录，但以防万一，刘嘉决定

注销。可中国农业银行（长沙

含浦支行）的银行职员在多次

尝试后表示“不能注销”，“他

们说三张Ⅰ类卡都有附属卡，

且是在外地开户，需要我跨省

销户”。

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嘉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身份

证丢失了，被别人冒名开了卡，

现在我想销户，银行要想办法

解决。”

银行：销户无需跨省

以及江西省萍乡市跃进支行办

理上述借记卡的挂失、销户等

手续。因上述借记卡是他人冒

用本人名义和身份证开立，款

项不属于本人所有，销卡若有

余额，由银行自行处理。”

“农行今天已经在帮我办

理销户手续了，处理得很好，

谢谢。”刘嘉笑着说。

【律师说法】

冒用他人信息办银行卡，涉嫌多重犯罪
陈一鸣（湖南鑫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 11 年前遗失的身份证，让
刘嘉凭空多出 7 张银行卡。

▲
刘嘉在中国农业银行（长

沙含浦支行）查询发现，其名下
的确绑定了 7 张农行卡。

▲ 9 月 23 日上午，刘嘉告诉记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帮她办
理销户手续。

扫一扫，了解
被人冒名办卡
后如何处理


